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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我们接受贵局的委托，作为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专项

债券项目的法律顾问。

我们作出法律意见的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2018

年修订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4〕43 号）、《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财预〔2018〕

209 号）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转发<财政

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>》

（宁财〔预〕发〔2018〕753 号）文件。

本次评估所涉及的资料均由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，

其合规性、真实性提供方负责，我们的责任是按照律师行业公认

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，

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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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

本意见书中，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和术

语具有以下含义：

本法律意见书 指 宁夏平瑞律师事务所做出的《中宁县

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专项债券法律意

见书》

本所 指 宁夏平瑞律师事务所

本所律师 指 刘燏律师 高涛律师

自治区政府 指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

专项评价报告 指 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专项债券

财务评估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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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宁夏平瑞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是具有中华人民共

和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，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。

本所受委托为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发债项目事宜，出具本

法律意见书。

宁夏平瑞律师事务所是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批准成立，

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，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

律意见。本所指派刘燏律师（持有执业证号为 16401201211228711

的《律师执业证》）、高涛律师（持有执业证号为 16401201810066682

的《律师执业证》）对本次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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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
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，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。

1．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

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本所律师认

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

给予的相关批准、确认；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

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申请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

充分的尽职调查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。

2．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委托单位及中介机构向

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应提供的文件资料。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

见书作为本次申请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

报送；愿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。

3．本所及承办律师与委托单位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

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，并在本次出具法律意见

书过程中恪守诚实信用原则，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。

4．本所律师仅就委托单位本次申请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

行核查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（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、流动性等）、

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法律意见书中涉

及信用评级、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级等内容时，均为严格按照有



崇法维权 明德笃行 宁夏平瑞律师事务所

5

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

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5．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

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其

他材料。该局保证上述文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文件上所有签字

与印章真实，复印件（电子照片）与原件一致。

6．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

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

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。

7．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

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、意见及结论，只作形式审查，并不表明

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8．本所律师同意委托单位部分或全部在相关文件中自行引用

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委托单位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

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法律意见书仅供委托单位为申请本次发

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基于以上所述，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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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文

一、本次发行

据《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》记

载，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本项目总投资 12,400 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金 4,900.00 万元，

来源是财政划拨，占比约 39.52%，项目资本金已落实到位。中宁

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已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3000 万元，专项债券

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发行，债券名称为 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城

乡发展专项债券（四期）—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

（二十二期），债券期限为五年，发行利率为 3.18％。自治区于

2019 年 7 月 17 日发行 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发展专项债券

（一期）—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十七期），用于

中宁工业园区固体废弃物处置场项目专项债券 4,500 万元，债券

期限为五年，发行利率为 3.27%。由于中宁工业园区固体废弃物处

置场项目的实施主体发生变化，故将债券资金 4,500 万元调整到

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，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共计使

用专项债券资金 7,500 万元。债券期限总收入 26,019.19 万元，

运营成本支出合计 3,902.99 万元，净收益合计 22,116.92 万元，

用专项收入偿还五年期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。本项目收益与融资

自求平衡分析结果显示，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，

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2.54 倍。

关于资金：据以上报告内容和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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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信息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除拟申请发行的债券外，项目资

本金已落实到位，计划财政拨款由本项目相关单位负责人落实。

二、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

（一）项目区域经济及社会经济概况

中宁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、宁夏平原南端，隶属中卫

市管辖。地处黄河两岸，为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带，属北

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。东临利通区、青铜峡市，西依中卫城区，

南接同心县，北靠内蒙古阿拉善左旗，县境东西宽约 50 千米，南

北长约 60 千米，总面积达 4226.5 平方公里，总人口 33.61 万人

(2013 年)。政府驻宁安镇。整体地形由西向东、由南向北倾斜。

境内海拔高度在 2955 米~1100 米之间。中宁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

土高原的过渡带。县境四面环山，中部为低平盆地。黄河从中部

自西向东转北流过，两岸为引黄、扬黄灌区 805.9 平方公里，分

为河南老灌区、河北灌区和长山头扬灌区 3 个部分。中宁县坚持

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，

全县经济运行平稳，开局良好。

中宁县地区生产总值(GDP)171.36 亿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同

比增长 5.9%。分产业看：第一产业增加值 20.38 亿元，同比增长

4.2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 95.04 亿元，同比增长 5.0%；第三产业增

加值 55.94 亿元，同比增长 8.0%。按常住人口计算，人均地区生

产总值 48532 元，增长 5%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1.9： 2 55.5：

32.6，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0.2%、46.4% 和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121250-6334400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121447-6334597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376230-561234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735831-594857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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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.4%。

2019 年，中宁县全年完成财政总收入 610149 万元，其中：一

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92342 万元，（含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
87306 万元，同口径增长 8.7%；上级补助收入 377726 万元）；政

府性基金收入 117807 万元（含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18667 万元，

同比增长 91.2；上级补助收入 4834 万元）。全年财政总支出完成

610149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92342 万元，同比增

长 9.5%；政府性基金支出 117807 万元，同比增长 1.5 倍。

2019 年以来，中宁县牢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坚持以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坚决落实中央、自治区重大政策和县委

重点工作部署，积极落实人大、政策建议和提案，不断推动经济高

质量发展。一是全力以赴加快预算执行进度。全年地方一般公共

预算支出 481319 万元，同比增长 9.5%，占变动预算的 98%。每月

的支出进度均能达到自治区财政考核进度，争取奖励资金 2400 万

元。二是全力保障中央重大政策实施。围绕中央、自治区、市县

党委政府确定的“三大攻坚战”、“三大战略”以及乡村振兴战略、

“一带两廊”发展规划等重点项目，集中财力全力保障支出需求。

脱贫攻坚扎实有效。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51069 万元，聚焦扶贫工

作重点，围绕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，全力支持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

施建设，不断夯实贫困地区发展基础，为 2020 年全面脱贫打牢基

础。

（二）项目专项债券资金调整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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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已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3000 万元，

专项债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发行，债券名称为 2019 年宁夏回族

自治区城乡发展专项债券（四期）—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

专项债券（二十二期），债券期限为五年，发行利率为 3.18％。自

治区于 2019 年 7月 17 日发行 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发展专

项债券（一期）—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十七期），

用于中宁工业园区固体废弃物处置场项目专项债券 4,500 万元，

债券期限为五年，发行利率为 3.27%。由于中宁工业园区固体废弃

物处置场项目的实施主体发生变化，故将债券资金 4,500 万元调

整到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，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共

计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7,500 万元。

（三）调整后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

2、项目建设单位：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3、项目建设地点：本项目位于中宁县。

4、立项依据：中共中宁县委办公室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

宁县农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（中宁党办

发〔2019〕85 号）；自治区财政厅关于《中宁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

中宁县 2019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部分项目的请示》的答

复意见（宁财（办）复【2019】263 号）。

5、建设性质：改造

6、建设期限：2018 年-2020 年。（3 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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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建设规模：2018 年危旧房改造任务数 1233 户，完成 1275

户；2019 年危旧房改造改造任务数 1549 户，计划拆除危旧房 7507

户。

8、项目背景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，

扎实推进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，确保实现中

央和自治区确定的脱贫攻坚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总体目标中住房

安全有保障的目标，切实改善贫困群众居住条件。

把建档立卡贫困户放在突出位置，全力推进“4 类重点对象”

危房改造，确保到 2020 年全面完成 1235 户（建档立卡贫困户 395

户、低保户 691 户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33 户、贫困残疾人家

庭 116 户）危房改造任务，资料归档齐整完备。

9、投资概算：项目总投资 12,400 万元。

（四）项目主体

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11642321010141624M；机构性质：机关；机构地址：

中宁县团结路东侧；负责人：严旭祥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依法成立

的机关单位，具有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合法资格，其作为本项

目的实施主体符合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。

（五）项目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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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目前获得的审批文件有：中共中宁县委办公室、县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宁县农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

的通知（中宁党办发〔2019〕85 号）；自治区财政厅关于《中宁县

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中宁县2019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部分

项目的请示》的答复意见（宁财（办）复【2019】263 号）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发行及对应项目已取得必要的前

期相关批复性文件，符合发行要求。

三、预期偿债资金的来源

偿债资金以农户补缴资金和政府补助资金偿还。依据北京中

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宁夏分所中瑞宁咨字【2020】404010

号《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》分析，

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宁夏分所认为，基于财政部对

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，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

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，并以农户补缴资金和政府补助资

金所对应的充足、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。同时，

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宁夏分所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

出现不能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申请专项债权对应的投资项目未

注意到可能对本项目资金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，总体来看，

本项目预计收入对其拟使用的募集资金保障程度较高。

四、发行文件及有关机构

（一）《财务评估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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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评估机构基本情况

名称：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宁夏分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640103317712444U

营业场所：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领秀一居 11-2-601 室

负责人：雷建孝

营业期限：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55 年 11 月 27 日

经营范围：审计企业会计报表、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

本，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

务，出具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

计咨询、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

他业务。

该所持有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，编号为：

110004076401，批准文号为：宁财（会）发【2015】4 号，批准执

业日期为：2015 年 1 月 6 日。

2.《财务评估报告》的主要内容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就本项目资金充足性、资金稳定性等做

出评估，认为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

完成资金筹措，报告未指出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

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

上述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、合法存续的服务机构，

具有出具相应《财务评估报告》的资质和能力，其业务范围出具

内的相关文件，可以作为本项目的申报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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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《法律意见书》

本所是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批准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

事务所，持有律师事务所执行许可证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3164000058536882X4）且本所 2018 年度考核合格，出具法律意见

书属于本所业务范围。

本所指派刘燏律师、高涛律师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

执业证》且通过了 2018 年度年检。

本所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经两名经办律师签字

并加盖本所公章，无不合理用途限制。在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上签

字的刘燏律师持有的执业证号为 16401201211228711 的《律师执

业证》、高涛律师持有执业证号为 16401201810066682 的《律师执

业证》。

上述律师事务所是依法成立、合法存续的服务机构，其业务

范围内出具的相关文件，可以作为本项目的申报材料。

五、法律风险及应对措施

（一）存在的风险

1.工期拖延和工程事故

建设工程普遍存在工期拖延和发生工程事故的可能性，一旦

项目在建设或运营过程中出现工期拖延或发生事故，将会影响项

目的现金流入，工程投资将增加，最终使得项目的净收益收到严

重影响。

2.市场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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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国际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，国

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，市场利

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，进而影响项目投

资收益的平衡。

3.项目收益的风险

项目收益风险与项目的经营风险密切相关，若项目建成投入

运营后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，将会影响项目的整体收益，

最终影响债券还本付息。此外，项目本身运营过程中的诸多因素，

如人力资源成本、维修成本等存在较大变动，在这些支出大幅增

加时，会降低项目的偿债能力。

（二）风险控制措施

针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，本次发行项目的运营主体应当精

心组织，强化发行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意识，提高

管理水平。在项目运行过程做好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和交流，

杜绝可能产生的环保风险。同时，运营单位应提高运营效率，减

少不合理成本支出，最大程度保证项目的收益。

另外，如果遇到国家政策变动，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

根据调整后的国家政策，积极统筹安排，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后

续资金，以降低政策变化可能导致的风险。

六、结论性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中宁县农村危旧房改造项目财务申

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，申请发行本期债券未注意到存在实质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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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障碍。

(以下无正文)

宁夏平瑞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：

本所律师（签字） ：

2020 年 1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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